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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尤其是关于本决议第 2 段所指各领域内动 已采取和设想的措施向经济及社会理书会提出特别报

员妇女的综合报告，以备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告；

报告内应载有关千上述组织的方案有利千妇女的程度 3. 请秘书长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采取适当步
的评价。 骤，以期促进和协调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机关积极参加执行«行动纲领）），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

第一O六次全体会议 会提出报告；

31/176. 关于就业、收入分配、社会进步
和国际分工问题三方世界会议

大会，

回顾其有关就业、收入分配、社会进步和国际分

工问题三方世界会议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09(XXX) 号决议，

又回顾其载有«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讨的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第 2626(XXV)号决

议，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耳和《行动纲领》

的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 ~ VI) 号和第 3202

(S-VI)号决议、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l(XXIX) 号决议和有

关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

(S- VII) 号决议，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第五章所载的情

报和理事会有关三方世界会议的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

第 182(LXI) 号决定，

铭记着联合国的根本目标包括创造经济及社会进

步和发展的条件，促成较高生活水平、充分生产就业

和普遍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1. 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至十七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就业、收入分配、社会进步和国

际分工问题三方世界会议所通过的«原则宣言和行动

纲领》；＠

2. 请国际劳工组织就它为执行《行动纲领汪所

@«大会正式记求，第二十一屈会议，补编第 3 号:> (A/ 

31/3) 。

＠参ii'E/5857 。

4.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参照«行动纲领双对联

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活动进行评价，特别顾到国际劳］

局理事院的有关讨论和决定以及上述第 2 和第 3 段所

提到的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笫－O六次全体会议

31/177.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
特别基金章程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11 (XXIX) 

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向专门讨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

作问题的特别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

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报告，以及一份关于设立一个有利

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基金问题的全面性研究报伟，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三句j五月十六 H

第 1755(LW)号决议，其中理事会规定 f关千设立基

金问题的全面性研究的范围，

又回顾其第七届特别会议所作的决定掏及其一九

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04(XXX) 号决议，其中决定

立即设立一个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以补偿这些

国家在运输和过境方面的额外费用，

重申：发展中内陆国家由于地理的限制，特别是

就其运输、过境和转运的额外费用来说，处于双重不

利的地位，

审议了秘书长根据大会第3504(XXX) 号决议编写

的说明＠中所载的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卒

程草案，

雹《大会正式记求，弟 L)川扑别会议，补偏纶 l 吵 1） (,\ 

10301) ，第10贞，项 l 1 7, (a) 分以。

@) A/31/260, 附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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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赞赏秘书长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编写的

关千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的组织安排，包

括章程草案在内的各项提案；

2. 核准本决议附件所载的基金衮程草案，

3.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秘书处密切合作，在过渡期间管理基金，并就其活

动向大会第三十二踊会议提出报告，

4. 吁请所有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以及可能的捐

助国提供必要的财源，使基金能在过渡期间进行业

务；

5. 请秘书长按照章程第三条第 2 款的规定，召

开认捐会议；

6. 戛求联合国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向基金慷

慨捐助。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O六次全休会议

附 件

序言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以下称基金）按照下列

规定，作为大会的一个机关，进行工作。

第一条

宗旨

为了补偿发展中内陆困家的额外运输和过境费用，基金

应：

(a) 提供资金，以抵消发展中内陆困家所面临的额外运

输和过境费用产生的不利影响；

(b) 对为了减少发展中内陆国家所承付的过境和有关

的运输费用和为了这些因家在过境和有关的运输设备和办法

加面的其他改良的各种如I,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C) 对有关的联合国机关所进行的关于发展中内陆围

家现有过境和有关的运输设备和办法、和改良这些设备和办法

的各项研究，提供资金支援；

(d) 使其活动同下列一些方案取得协讥

（：一） 联合困贸丛和发展会议和各区域委员会正在进行

的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过境和有关的运输盂要

的各项研究和技术援助方案，

(;) 联合因秘书处经济和社会1t务部和联合 1叫其他机

构中的有关方案；

(:.) 联合围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中

为发展中内陆国家进行的技术和资金援助方案。

第二条

指导原则

1. 提供援助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 基金的援助不应成为对受援国内政进行经济和政治

干涉的工具，亦不应受到涉及受援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性

质的考虑的影响。

第三条

资源

1. 基金的资瀛应由各国政府自愿捐出的现金或实物组

成。基金有权接受政府间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私人来枙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 的捐款。

2. 对基金的捐款亦得在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的认扣会议

上为之，第一次认捐会议至迟应在基金萃程通过后十二个月内

举行。对基金认捐的捐款应在认捐后十二个月内缴付。

3. 现金捐款应为可兑换的货币或随时可供基金动用的

货币。

4. 捐款不应限制只给予某一特定受援国．

第四条

组织和监督

1. 基金的政策和程序应由理1"会拟订，理 'j" 会由大会选

出的三十六个联合国会员国或各七门机构或国杯队｛能机构

的成员国代表组成，大会在选举这些国家时，除其他 'ji 项外，

应顾及受益的发展中内仙冈家及其过垃邻 l司方面和可能成为

捐赠困的发达和发展中困家j八面的代表平衡参加的必要。、片选

为理事会成员的国家应尽力保证其代，长儿行使基令业分发仵

效率的专门知识。

2. 理＇jt会成员任期应为二年，但在办一次选举：I-1 选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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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应有三分之一的成员任期在一年后届满，另有三分之一 和贷款，包括按减让条件提供的贷款，并斟酌悄况参加投资，

的成员任期在两年后届满。将退职的成员应有资格连选连任。 和分配在其控制和上竹下的实物援助。

3. 理事会应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每年向大会提出报 2. 基金应在顾及每个发展中内仙国家的＇品要和区域和

告。经社理事会关于该报告的意见也应送交大会。 分区域各级上的有关问题的悄况下，保证公平分配其资游。

4. 理事会每年至少应开会一次，并得视基金工作需要随

时开会。

5. 理事会视儅要得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应f

持续的基础上，监督基金的业务，并向理事会提出定期工作报

告。受益的发展中内陆国家及其转运邻国方面和可能成为捐赠

国的国家在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比例应与在理事会的代表比例

相同。

第五条

法定人数和表决

1. 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多数应构成法定人数。

2. 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3. 关千一切问题的决定均应尽量根据共同意见为之。如

果无法获得共同意见，应由出席井参加表决的成员的多数作出

决定。本条所称“出席井参加表决的成员”是指出席并投下赞

成或反对票的成员。弃权的成员视为未参加表决。

第六条

管理

1. 基金的主要执行负责人是基金的执行主任，应由联合
国秘书长任命，并需经大会批准。

2. 执行主任应在理事会和可能成立的执行委员会的指

导和监督下履行其职务；他可以参加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讨

论，但无表决权。他应履行基金日常业务的全面职责，并应直

接或通过可能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关于基金业务

的定期报告。

3. 执行主任应由在联合国秘书处体制内的一个小型秘

书处协助。基金得同有关的国际组织，包括各区域性开发银

行，签订执行其业务的管理合同。此类合同应保证基金能够一

亢充分而有效地控制业务。执行主任应有效利用联合国秘书处

的现有设施，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各区域委员会，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现有设施。基金亦得

斟酌情况利用各专门机构的设施。

第七条

业务的方式

1. 为实现第一条中所说的基金宗旨，基金有权提供赠款

第八条

受援国政府的贵任

受援国政府应保证有效利用基金提供的资讥t, 保存从金关

于管理其财政和技术援助所需要的记录，井应提出有关运用此

类援助的详尽报告。

第九条

财务管理

1. 丛金的财务条例）必由联合困秘书长同基金执行 K 任

协商佯拟，经理书会的建议，由大会批准。制订这些条例时应

颖及基金业务的特别盂要。

2. 在大会批准基金财务条例之前，应适用《联合国财务

条例及细则》0@

第十条

将来的体制安排

大会应根据经验，检查这些体制安排的效率和进一步的演

变，以期决定为了充分符合基金的宗旨，是否须作必要的改变

和改善。

31/178. 大会第2626CXXV) 号、第3202

大会，

(S-Vl) 号、第 3281CXXIX)号

和第 3362CS- VII)号决议的执

行情况

回顺其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 q行

动纲领》的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 - VI) 号和

第 3202(S- VI) 号决议，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章》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CXXIX) 号

决议，以及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九七五年九

月十六日第 3362(S-VII) 号决议，

4tST /SGB/Financial Rules/1/Rev,1和 Amend,1 - 5 。


